
 

 

创兴信用卡「10X 积分优惠」推广条款及细则  

1. 创兴信用卡「10X 积分优惠」推广（「推广」）之优惠期由 2023 年 11 月 13 日至 2024 年 1 月 14

日，包括首尾两天 （「优惠期」）。  

2. 本推广只适用于由创兴银行有限公司（「本行」）发出之创兴信用卡／创兴联营信用卡（「创兴信用卡」）

的主卡及附属卡的持卡人（「客户」）。  

3. 客户于优惠期内凭有效创兴信用卡于指定商户签账，单一零售签账额满 HK$500 或以上，方可享有 10X 

积分奖赏。指定商户︰  

i. One-Eight-One 酒店 

ii. 美华眼镜公司 

iii. OP Beauty 

iv. Center Shine Limited 

v. Pops Optic 

vi. 恒富体育 

4. 10X 积分奖赏包括基本 1 倍积分奖赏及额外 9 倍积分奖赏。每位客户于优惠期内额外积分奖赏之上限为 

30,000 积分奖赏，每位客户每历月额外积分奖赏之上限为 10,000 积分奖赏。  

5. 客户凭每张创兴信用卡账户所累积的零售签账将合并以计算奖赏，并将志入至优惠期内于消费金额最高之

合资格信用卡账户内。若客户名下同时持有多张创兴信用卡，有关奖赏将根据以下顺序存入客户的创兴信

用卡主卡账户内：创兴银联双币钻石卡、Visa 白金卡、万事达白金卡或钛金卡、金卡及普通卡。如适用的

信用卡账户设有附属卡，经附属卡完成的本地零售签账将被视为主卡的本地零售签账以计算应得的奖赏。  

6. 符合所需签账要求之有关积分奖赏优惠将于 2024 年 4 月或之前自动志入客户信用卡账户内，并显示有

关结单上。 

7. 积分奖赏均不可兑换现金或服务，亦不得转让。如合资格客户之奖赏计划为「现金回赠」，额外积分奖赏

将以 0.5%之兑换率转换为等值之现金回赠金额（如适用）。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